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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HANSHI  SHIZHONGQU  SHENJIJU

SHENJI  JIEGUO  GONGGAO
2018年第2号

乐山市市中区审计局办公室

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道路硬化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二○一八年二月六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和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审计组自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12月24日，对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道路硬化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结算的真实性、合法性；工程投资支出的真实性、合法性；建设资金的来源、使用等方面内容采取送达与就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经乐中发改投资〔2017〕24号文件批复实施方案（代立项），项目名称：市中区白马镇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道路硬化建设项目；项目业主：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人民政府；建设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建设内容：道路长4187米，宽2.5—2.8米，厚0.18米，C25砼化；总投资：692160.00元；资金来源：政府投资。项目经乐中财评预字[2017]第34号审核总投资760115.40元（其中：工程费用691014.00元，工程其它费用69101.40元）。

项目招投标情况及合同签订情况

项目设计委托四川中顾土木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合同金额12456.00元；监理委托成都群星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合同金额10616.00元；施工单位经固定价比选，由四川翔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合同金额635700.00元。

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于2017年5月28日开工，2017年7月3日完工，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1日由组织相关单位验收，同意合格。

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审计之日，未支付任何款项。

投资完成情况
项目完成投资额641366.00元，其中：工程款616245.00元，工程设计费12456.00元，监理费10616.00元，应付审计费2049.00元（其中:基本费1271.00元，效益费778.00元）。

二、审计评价
审计结果表明，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道路硬化建设项目经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人民政府按规定及时组织相关单位验收。但审计中发现，存在多计工程价款、未按规定缴纳履约担保金及民工工资保证金的问题。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意见

(一）多计工程款19455.00元，应予核减调整。

根据四川鑫海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核报告（川鑫海造价（审）[2017]第286号），该项目送审价为635700.00元，审定为616245.00元，审减19455.00元，审减率为3.06%。

以上行为不符合《建设工程价结算暂行办法》（财建〔2004〕369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理处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对于多计的工程价款，建设单位应调整账务，扣减多计工程款19455.00元并按审定价与施工单位办理工程结算。

（二）未按规定缴纳履约担保金及民工工资保证金，施工单位已进行补缴。
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人民政府与四川翔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17年3月26日签订施工合同之前，未按规定缴纳履约保证金和民工工资保证金。

以上行为不符合中标通知书约定的规定。鉴于四川翔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11月13 日补缴纳保证金95355.00元，此次不予处理。

四、审计建议

（一）请建设单位根据确认的竣工结算报告按审定价与施工单位办理工程结算。

（二）建设单位应加强工程建设管理，杜绝监管失控。
乐山市市中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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